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裁定

114年度營簡字第48號

原      告  林玟慧  

被      告  林家緯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32

號被告詐欺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

民字第1310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按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者，以被告犯罪行為

　　之被害人，且其所受損害，係因被告被訴之犯罪行為而直接

　　發生者為限，觀諸刑事訴訟法第487 條第1 項規定即明；而

　　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之合法與否，則應依刑事訴訟予以判斷，

　　不因其是否移送民事庭，而有所差異。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不合法，不因移送民事庭而受影響，受移送之民事庭，應認

　　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次按附帶民事訴訟，係因

　　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以

　　請求回復其損害之程序，故提起是項訴訟須限於起訴之犯罪

　　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者，始得為之。

二、查原告於本院113年訴字第432號被告詐欺等刑事案件審理

中，附帶提起民事訴訟，主張：伊於民國112年5月14日因協

助朋友販賣二手電腦，有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雯婷」之人

說要買電腦商品，並說要用蝦皮購物網站下單，伊到蝦皮購

物網站創立訂單後，「林雯婷」稱蝦皮購物網站拍賣介面遭

凍結，無法下標，需要伊點擊簽署金流服務，才可重新下

標，所以伊點擊連結後，就有通訊軟體LINE暱稱「王國維」

之人跟伊聯繫，稱如果沒提供金融卡、密碼等資訊，就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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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伊因而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

000000號、連線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合作金

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0

號、新光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台新商業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

00000000號、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臺

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等帳戶之存摺、網路銀行及

密碼、提款卡（共9張）及信用卡交給「王國維」做測試，

後來經友人提醒驚覺遭詐騙，才去派出所報案，但信用卡已

被盜刷新臺幣（下同）489,241元，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48

9,241元，依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

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489,241元等語，經本院刑事庭於民

國113年10月7日以113年度附民字第1310號刑事附帶民事訴

訟裁定，移送前來民事庭。

三、經查：本件所附從檢察官起訴書之犯罪事實及本院113年度

訴字第432號刑事判決均僅認定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有詐騙取

得原告所有之上開9家銀行存摺、網路銀行及密碼、提款卡

（共9張），被告並於112年5月13日23時29分許，有依集團

成元之指示前往臺南市麻豆區苓子林17之13號「統一超商麻

佳門市」處，領取上開9家銀行帳提款卡之包裹之犯罪事

實。本件原告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即原告有遭騙取信用卡

及信用卡遭盜刷489,241元等情，均未經檢察官起訴，亦未

經該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所屬詐騙集團有詐欺取得原告之信用

卡及盜刷信用卡之事實，此亦經該刑事判決於判決理由中敘

明，是該刑事判決並未認定被告涉有詐欺取得原告信用卡之

犯罪行為，被告經判決有罪之犯行並未侵害原告之信用卡財

產權而致生損害，是原告以非犯罪事實所認定之信用卡盜刷

款，於本件刑事訴訟程序中附帶提起民事訴訟，顯不合刑事

訴訟法第487條所定之要件，有同法第502條第1項所稱原告

之訴不合法情形，本院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

款之規定，以裁定駁回之。又原告之訴既不合法，其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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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訴顯難認為合法，其假執行之聲請亦缺乏

宣告之依據，均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第6 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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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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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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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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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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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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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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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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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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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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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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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裁定
114年度營簡字第48號
原      告  林玟慧  
被      告  林家緯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32號被告詐欺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1310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按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者，以被告犯罪行為
　　之被害人，且其所受損害，係因被告被訴之犯罪行為而直接
　　發生者為限，觀諸刑事訴訟法第487 條第1 項規定即明；而
　　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之合法與否，則應依刑事訴訟予以判斷，
　　不因其是否移送民事庭，而有所差異。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不合法，不因移送民事庭而受影響，受移送之民事庭，應認
　　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次按附帶民事訴訟，係因
　　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以
　　請求回復其損害之程序，故提起是項訴訟須限於起訴之犯罪
　　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者，始得為之。
二、查原告於本院113年訴字第432號被告詐欺等刑事案件審理中，附帶提起民事訴訟，主張：伊於民國112年5月14日因協助朋友販賣二手電腦，有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雯婷」之人說要買電腦商品，並說要用蝦皮購物網站下單，伊到蝦皮購物網站創立訂單後，「林雯婷」稱蝦皮購物網站拍賣介面遭凍結，無法下標，需要伊點擊簽署金流服務，才可重新下標，所以伊點擊連結後，就有通訊軟體LINE暱稱「王國維」之人跟伊聯繫，稱如果沒提供金融卡、密碼等資訊，就無法處理，伊因而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連線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0號、新光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台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等帳戶之存摺、網路銀行及密碼、提款卡（共9張）及信用卡交給「王國維」做測試，後來經友人提醒驚覺遭詐騙，才去派出所報案，但信用卡已被盜刷新臺幣（下同）489,241元，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489,241元，依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489,241元等語，經本院刑事庭於民國113年10月7日以113年度附民字第1310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移送前來民事庭。
三、經查：本件所附從檢察官起訴書之犯罪事實及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32號刑事判決均僅認定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有詐騙取得原告所有之上開9家銀行存摺、網路銀行及密碼、提款卡（共9張），被告並於112年5月13日23時29分許，有依集團成元之指示前往臺南市麻豆區苓子林17之13號「統一超商麻佳門市」處，領取上開9家銀行帳提款卡之包裹之犯罪事實。本件原告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即原告有遭騙取信用卡及信用卡遭盜刷489,241元等情，均未經檢察官起訴，亦未經該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所屬詐騙集團有詐欺取得原告之信用卡及盜刷信用卡之事實，此亦經該刑事判決於判決理由中敘明，是該刑事判決並未認定被告涉有詐欺取得原告信用卡之犯罪行為，被告經判決有罪之犯行並未侵害原告之信用卡財產權而致生損害，是原告以非犯罪事實所認定之信用卡盜刷款，於本件刑事訴訟程序中附帶提起民事訴訟，顯不合刑事訴訟法第487條所定之要件，有同法第502條第1項所稱原告之訴不合法情形，本院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以裁定駁回之。又原告之訴既不合法，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訴顯難認為合法，其假執行之聲請亦缺乏宣告之依據，均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第6 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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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32
號被告詐欺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
民字第1310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按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者，以被告犯罪行為
　　之被害人，且其所受損害，係因被告被訴之犯罪行為而直接
　　發生者為限，觀諸刑事訴訟法第487 條第1 項規定即明；而
　　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之合法與否，則應依刑事訴訟予以判斷，
　　不因其是否移送民事庭，而有所差異。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不合法，不因移送民事庭而受影響，受移送之民事庭，應認
　　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次按附帶民事訴訟，係因
　　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以
　　請求回復其損害之程序，故提起是項訴訟須限於起訴之犯罪
　　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者，始得為之。
二、查原告於本院113年訴字第432號被告詐欺等刑事案件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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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無法下標，需要伊點擊簽署金流服務，才可重新下標，
    所以伊點擊連結後，就有通訊軟體LINE暱稱「王國維」之人
    跟伊聯繫，稱如果沒提供金融卡、密碼等資訊，就無法處理
    ，伊因而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00號、連線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合作金庫商
    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0號、
    新光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台新商業銀行帳
    號000-00000000000000號、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
    0000號、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臺灣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等帳戶之存摺、網路銀行及密碼
    、提款卡（共9張）及信用卡交給「王國維」做測試，後來
    經友人提醒驚覺遭詐騙，才去派出所報案，但信用卡已被盜
    刷新臺幣（下同）489,241元，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489,241
    元，依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489,241元等語，經本院刑事庭於民國113年
    10月7日以113年度附民字第1310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移送前來民事庭。
三、經查：本件所附從檢察官起訴書之犯罪事實及本院113年度
    訴字第432號刑事判決均僅認定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有詐騙取
    得原告所有之上開9家銀行存摺、網路銀行及密碼、提款卡
    （共9張），被告並於112年5月13日23時29分許，有依集團
    成元之指示前往臺南市麻豆區苓子林17之13號「統一超商麻
    佳門市」處，領取上開9家銀行帳提款卡之包裹之犯罪事實
    。本件原告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即原告有遭騙取信用卡及
    信用卡遭盜刷489,241元等情，均未經檢察官起訴，亦未經
    該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所屬詐騙集團有詐欺取得原告之信用卡
    及盜刷信用卡之事實，此亦經該刑事判決於判決理由中敘明
    ，是該刑事判決並未認定被告涉有詐欺取得原告信用卡之犯
    罪行為，被告經判決有罪之犯行並未侵害原告之信用卡財產
    權而致生損害，是原告以非犯罪事實所認定之信用卡盜刷款
    ，於本件刑事訴訟程序中附帶提起民事訴訟，顯不合刑事訴
    訟法第487條所定之要件，有同法第502條第1項所稱原告之
    訴不合法情形，本院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
    之規定，以裁定駁回之。又原告之訴既不合法，其假執行之
    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訴顯難認為合法，其假執行之聲請亦缺乏
    宣告之依據，均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第6 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裁定
114年度營簡字第48號
原      告  林玟慧  
被      告  林家緯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32號被告詐欺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1310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按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者，以被告犯罪行為
　　之被害人，且其所受損害，係因被告被訴之犯罪行為而直接
　　發生者為限，觀諸刑事訴訟法第487 條第1 項規定即明；而
　　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之合法與否，則應依刑事訴訟予以判斷，
　　不因其是否移送民事庭，而有所差異。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不合法，不因移送民事庭而受影響，受移送之民事庭，應認
　　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次按附帶民事訴訟，係因
　　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以
　　請求回復其損害之程序，故提起是項訴訟須限於起訴之犯罪
　　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者，始得為之。
二、查原告於本院113年訴字第432號被告詐欺等刑事案件審理中，附帶提起民事訴訟，主張：伊於民國112年5月14日因協助朋友販賣二手電腦，有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雯婷」之人說要買電腦商品，並說要用蝦皮購物網站下單，伊到蝦皮購物網站創立訂單後，「林雯婷」稱蝦皮購物網站拍賣介面遭凍結，無法下標，需要伊點擊簽署金流服務，才可重新下標，所以伊點擊連結後，就有通訊軟體LINE暱稱「王國維」之人跟伊聯繫，稱如果沒提供金融卡、密碼等資訊，就無法處理，伊因而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連線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0號、新光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台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等帳戶之存摺、網路銀行及密碼、提款卡（共9張）及信用卡交給「王國維」做測試，後來經友人提醒驚覺遭詐騙，才去派出所報案，但信用卡已被盜刷新臺幣（下同）489,241元，原告受有財產上損害489,241元，依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489,241元等語，經本院刑事庭於民國113年10月7日以113年度附民字第1310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移送前來民事庭。
三、經查：本件所附從檢察官起訴書之犯罪事實及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32號刑事判決均僅認定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有詐騙取得原告所有之上開9家銀行存摺、網路銀行及密碼、提款卡（共9張），被告並於112年5月13日23時29分許，有依集團成元之指示前往臺南市麻豆區苓子林17之13號「統一超商麻佳門市」處，領取上開9家銀行帳提款卡之包裹之犯罪事實。本件原告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即原告有遭騙取信用卡及信用卡遭盜刷489,241元等情，均未經檢察官起訴，亦未經該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所屬詐騙集團有詐欺取得原告之信用卡及盜刷信用卡之事實，此亦經該刑事判決於判決理由中敘明，是該刑事判決並未認定被告涉有詐欺取得原告信用卡之犯罪行為，被告經判決有罪之犯行並未侵害原告之信用卡財產權而致生損害，是原告以非犯罪事實所認定之信用卡盜刷款，於本件刑事訴訟程序中附帶提起民事訴訟，顯不合刑事訴訟法第487條所定之要件，有同法第502條第1項所稱原告之訴不合法情形，本院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以裁定駁回之。又原告之訴既不合法，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訴顯難認為合法，其假執行之聲請亦缺乏宣告之依據，均應予駁回。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1 項第6 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